关于规范防空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征收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防空地下室建设管理，增强城市综合防护能力，杜绝防空地下室应建未建、易地建设费跑冒滴漏、易地建设费违规减免缓、人防工程质量把关不严等突出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规范防空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管理部门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为防空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的主管部门，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税务部门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征收部门。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落实具体工作。

市人防办负责船山区和市直三园区民用建筑项目的防空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其中通过船山区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终审的建设项目由船山区人防办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安居区、射洪市、蓬溪县、大英县人防办负责各行政辖区范围内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

二、严格审批范围

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重要经济目标及其毗连区等应进行防空地下室建设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城市规划区指城市的建成区以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管控的区域，具体范围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核通过的城市总体规划划定一致。民用建筑包括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

三、严格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

（一）防空地下室建设标准

审批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同步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新建10层（含）以上或者基础埋深3米（含）以上的民用建筑，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除上述民用建筑和居民住宅以外的其它民用建筑，按照地面建筑面积的3%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其余居民住宅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新建防空地下室的抗力等级和战时用途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确定。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公共绿地、广场以及其它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人民防空需求，兼顾人民防空功能。

（二）防空地下室审批程序

1.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把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在城市建设中落实人民防空要求。

2.市本级、船山区、安居区及市直三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照《遂宁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土地供应文件中明确人防设计相关技术指标，在出具地块（建设项目）的规划条件时应明确人防工程规划相关要求。射洪市、蓬溪县、大英县在人防工程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出台前，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明确各地块（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的相关指标要求，并作为土地供应的附件和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3.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会）和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员单位。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对提交专委会审查的建设项目提出人防工程建设书面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编制人防设计专项内容，总平面图应标注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凡是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专委会不予通过，不得提交常务会审议。提交市直三园区国土空间规委会终审的建设项目由市直三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分别在专委会和常务会前，将上会项目清单和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文本交市人防办进行审查，市人防办应在2个工作日内就防空地下室建设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4.建设单位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及其总平面图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防空地下室建设或易地建设的申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建设项目的防空地下室建设方案或足额缴纳易地建设费后，出具《建设项目人防工程建设指导意见书》，明确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5.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查验建设单位具备《建设项目人防工程建设指导意见书》等相关申请材料后，方可在建设单位项目方案设计文件上加盖“已按规委会要求修改完善”印章，完成设计方案的审定备案。对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明确分期规划建设的项目，查验《建设项目人防工程建设指导意见书》可延后在分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核发部门对建设项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载明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6.具备勘察设计资质的单位应依据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相关人防设计规范进行防空地下室的深化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将防空地下室建设项目的人防施工图设计文件纳入施工图审查范畴，实行联合审查，并设置人防设计审查专篇。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审查机构方可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审查合格书应包括政策性审查和技术性审查内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提交的审查合格书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含人防）实施施工图审查联合备案。未经施工图审查备案或施工图审查备案不合格的，各级施工许可核发部门不得发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7.各县（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各行政辖区范围内人防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市人防办委托市直三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防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人防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设计文件进行质量监督；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应包含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内容，质量监督机构应将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共享给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8.人防专项验收纳入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建设项目在开展联合验收时，竣工联合验收牵头部门必须通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加。若人防专项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竣工验收备案。

四、严格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

（一）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条件

审批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确因条件限制等原因不能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或按规定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小于2000平方米的，建设单位才能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易地建设的申请，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依法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标准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按规划建筑总面积计算，船山区（含市直三园区）、安居区按照每平方米40元予以征收，射洪市、蓬溪县、大英县按照每平方米35元予以征收。

（三）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规定

1.新建民用建筑项目，以建设项目通过规委会审查时间节点执行中、省制定的减免政策。

2.除中、省制定的减免政策外，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减免缓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不得将减免缓此项收费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措施手段，不得将减免缓此项收费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条件。

3.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每半年应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情况报同级政府备案。

（四）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程序

1.符合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条件的建设项目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核定缴费金额后出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及费用核定表》，建设单位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及费用核定表》到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税务部门进行缴费，缴费完成后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建设项目人防工程建设指导意见书》。

2.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查验《建设项目人防工程建设指导意见书》等相关申请材料后，方可在建设单位项目方案设计文件上加盖“已按规委会要求修改完善”印章，完成设计方案的审定备案。

3.竣工联合验收时，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项目的规划核实建筑总面积进行补征或退费，并出具《建设项目缴清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认可书》，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项目缴清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认可书》，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竣工验收备案。

五、加强信息共享

（一）共享审批信息

各级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牵头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人民防空等部门配合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每年1月和7月底前各职能部门共享前半年办理《建设项目人防工程建设指导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屋预售许可证》和竣工验收备案等数据信息。行政审批部门在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时，对建设项目人防审批、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信息存疑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人民防空、自然资源和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

（二）共享征缴信息

各级税务部门会同财政、人民防空等部门建立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每季度首月底前税务征收部门将上季度征缴信息（缴费单位、项目名称、缴费时间、缴费金额）共享给财政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六、严格责任追究

本文件中制定的各项规定，各级职能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凡因相关职能部门未严格执行，造成防空地下室应建不建、易地建设费跑冒滴漏、易地建设费违规减免缓、人防工程质量把关不严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应根据部门职责及相关规定追责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由市人防办负责解释。执行期间，中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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